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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朴、情欲与性恶:荀子人性论的三个层面〔∗〕

———兼及先秦儒家人性论

○ 陆建华
(安徽大学　哲学系,安徽　合肥　２３００３９)

〔摘　要〕荀子人性论是性恶论,这是传统的看法.周炽成等先生论证荀子人性论

是“性朴论”,并据此否定性恶论.沈顺福先生则否定“性朴论”之说.其实,荀子的人性

论从人性本质的层面看可以说是“性朴论”,但是,从人性内涵的层面看则是情、欲论,从

道德层面看才是性恶论.由于儒家将人性问题看作道德问题,所以,荀子人性论的性恶

论之说才被广泛接受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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荀子是性恶论者,为历代学者所公认,并为此而受到后儒诟病.例如,王充

曰:“孙卿有反孟子,作«性恶»之篇,以为‘人性恶,其善者,伪也’”(«论衡本

性»),即是认为荀子主张性恶论,荀子主张性恶论意在反对孟子的性善论,荀子

的性恶论集中于其«性恶»篇;程颐曰:“荀子极偏驳,只一句‘性恶’,大本已失”
(«河南程氏遗书»卷第十九),即是对荀子性恶论的批评.近年来,国内学者周炽

成、林桂榛等先生受刘念亲«荀子人性的见解»〔１〕、儿玉六郎«论荀子性朴之

说———从性伪之分考察»〔２〕等的影响,主张荀子是“性朴”论者,并据此否定传统

的荀子性恶论.对于此,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.沈顺福先生的大作«试论中国早

期儒家的人性内涵———兼评“性朴论”»就是对“性朴论”所作的最新的批评,而周

炽成先生的大作«再论儒家的性朴论———兼与日本学者和国内同行商榷»、林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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榛先生的大作«揭开二千年之学术谜案———‹荀子›“性恶”校正议»则是对其批评

的回应.以上三篇大作皆刊发于«社会科学»２０１５年第８期.
在我看来,周炽成先生否定荀子性恶论所采用的方法是釜底抽薪,直接否定

«性恶»篇为荀子所作,可是,周先生否定«性恶»篇为荀子所作,是没有确凿、可靠

的证据的;林桂榛先生否定荀子性恶论所采用的方法是认定«荀子»中的“性恶”
乃是“性不善”之讹,可是,林先生认定«荀子»中的“性恶”乃是“性不善”之讹同样

是没有确凿、可靠的证据的.我想说的是,荀子人性论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与丰

富内涵,所谓性朴、性恶只是荀子人性论的不同方面,二者并不矛盾,不必因为

“发现”荀子的性朴论而就一定要否定荀子的性恶论.退一步说,荀子的思想不

是一成不变的,而«荀子»一书又是荀子一生的思想的结晶,就算荀子对人性问题

有所谓不同的说法,也是正常的.因此,本文意在论述荀子人性论的多重层面,
论证所谓“性恶论”“性朴论”属于荀子人性论的不同层面,并不像周先生所说的

那样,荀子“性朴与性恶是无法协调的”〔３〕,也不像林先生所说的那样,«荀子»之
«性恶»篇“‘性恶’说与同篇及他篇的‘性朴’说相冲突”〔４〕,同时,对周、林二先生

的观点不作过多讨论.

一、人性的本质层面:人性“朴”

人性问题不仅是先秦儒家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,也是战国中后期各家各派

都关注的重要问题.就儒家来说,孔子的“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”(«论语阳

货»),通过“性”与“习”的比较论述了人性的先天性,认为人性在本质上就是人所

具有的先天的或曰与生俱来的本性,它不是任何后天的、人为的东西,而后天的、
人为的东西属于“习”的范畴.但是,孔子并没有明言人性的内涵,也没有将人性

问题直接限定在道德的范围之内,使得人性问题成为道德问题的重要内容.孔

子将“性”与“习”相比照,从“性”与“习”的本质区别的维度阐明人性的先天性,这
是其高明之处.如果没有“习相远”作参照,仅言“性相近”,是看不出人性的先天

性的,至多只能得出人性的相似性乃至相同性的结论.
对于孔子所言的人性的先天性、人性的与生俱来的本质,儒家后学、与孟子

同时代的告子〔５〕也是赞同的.告子曰:“生之谓性”(«孟子告子上»),就认为人

性是人的天生的本性.孟子曰:“形色,天性也”(«孟子尽心上»),认为身体与

容貌是天生的,有以先天性来解读人性的本质的意味.至于孟子曰:“人之所不

学而能者,其良能也;所不虑而知者,其良知也.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,及其长

也无不知敬其兄也.亲亲,仁也;敬长,义也”(«孟子尽心上»),暂且不谈其以

仁义为人性内涵,其以人之“所不学而能者”“所不虑而知者”为人性的本质,也是

对孔子人性的先天性的发挥.
孔子对人性的本质的论述,无疑启发了荀子.荀子的“性者,天之就也”(«荀

子正名»),“凡性者,天之就也,不可学,不可事”(«荀子性恶»),“生之所以然

者谓之性”“不事而自然谓之性”(«荀子正名»),就是对孔子人性的先天性的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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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发挥,并且都是在本质层面对于人性的解读.在荀子看来,人性是自然生成

的,是生来就有的,是先天而不可以改变的,也是不可以通过后天的人为比如学

习来获得的.这意味着,与人为、与“习”相比,人性最大的特征是“自然”.
不仅孔子对人性的本质的论述启发了荀子,孔子对人性的本质的论述方式,

也启发了荀子.孔子曰:“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”,以“性”“习”相对论述人性的本

质,荀子则曰:“不可学、不可事之在天者,谓之性;可学而能,可事而成之在人者,
谓之伪”(«荀子性恶»),在单独讨论人性的本质之外,又以“性”“伪”相对,论述

人性的本质.荀子的“伪”与孔子的“习”在后天、人为的意义上是相通甚至相同

的.
荀子认为人性在本质上就是人之先天的或曰与生俱来的东西,用荀子的话

说就是:“性者,本始材朴也”(«荀子礼论»).所谓“性者,本始材朴也”,标明人

性本质上就是人之本、人之始、人之材、人之朴,是人之最根本的、初生的、本来就

具有的资质.在人性本质的意义上,可以说荀子的人性论是“性朴论”.当然,既
然有的学者根据荀子“性者,本始材朴也”之语认定荀子人性论在本质层面是“性
朴论”,我们也可以据此说荀子人性论在本质层面是性“本”论、性“始”论、性“材”
论,没有必要一定以“性朴论”名之.

二、人性的内容:情与欲

荀子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人之先天的、根本的、原初的东西,在此意义上其

人性论可以说是“性朴论”.那么,荀子所谓的作为人性的人之先天的、根本的、
原初的东西是什么,这是需要探究的,而这属于人性的内容、人性的构成问题.

关于人性的内容、人性的构成,孔子没有明言,但是,从其“民之于仁也,甚于

水火”(«论语卫灵公»),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”(«论语卫灵公»«论语子

罕»)等表述,似可推测,前者认为人性的内容是“仁”、是道德规范;后者认为人性

的内容是“色”、是生理欲望.只是,孔子更没有对此作论证.
告子谓“食色,性也”(«孟子告子上»),认为人性之内容就是人之生理欲

望,这是将人性理解为人之生理属性.由于告子的相关思想仅仅残存于«孟子»
之中,还是以孟子与告子论辩的形式出现的,所以,我们不知道告子对“食色,性
也”的论断,是否作过论证,如果作过论证,其论证的逻辑是什么.

孟子谓“恻隐之心,人皆有之;羞恶之心,人皆有之;恭敬之心,人皆有之;是
非之心,人皆有之.恻隐之心,仁也;羞恶之心,义也;恭敬之心,礼也;是非之心,
智也.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,我固有之也”(«孟子告子上»),“君子所性,仁
义礼智根于心”(«孟子尽心上»),认为人性之内容就是人之仁义礼智诸德,这
是将人性理解为人之道德属性.由于仁义礼智本属规范人之行为的人之“德”,
是外在于人的存在,孟子认定其“根于心”,将其归入“心”中,从而实现仁义礼智

之于人的内在化,而仁义礼智之于人的内在化即意味仁义礼智之于人的先天性、
本根性,仁义礼智当属人性的内容.为了证明仁义礼智“根于心”,孟子直接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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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心”解读为道德性存在.由于“心”是“恻隐之心”“羞恶之心”“恭敬之心”“是非

之心”,而这“四心”又分属于仁义礼智,所以,“心”本身就是由仁义礼智所构成.
类似的论证还有«孟子公孙丑上»的下面一段文字:“无恻隐之心,非人也;无羞

恶之心,非人也;无辞让之心,非人也;无是非之心,非人也.恻隐之心,仁之端

也;羞恶之心,义之端也;辞让之心,礼之端也;是非之心,智之端也.人之有是四

端也,犹其有四体也”.这是说,“心”是“恻隐之心”“羞恶之心”“辞让之心”“是非

之心”,而这“四心”分别是仁义礼智的发端,所以,“心”不仅由仁义礼智所构成,
还是仁义礼智之发端处.另外,孟子曾云:“口之于味也,目之于色也,耳之于声

也,鼻之于臭也,四肢之于安佚也,性也”(«孟子尽心下»),也承认人性内容是

人的生理欲望.这是将人性理解为人之生理属性.不过,孟子出于论证人性善

的需要,对于人性中关于生理欲望这一内容是否定的,所以,孟子接着说:“有命

焉,君子不谓性也”(«孟子尽心下»),将人之生理欲望剔出“性”之外,而将之安

置于“命”的领域.基于此,孟子更没有对此作论证.这么看,在孟子那里,人性

的内容客观上包括人之“德”与人之“欲”,但是,主观上,孟子只认可“德”为人性

的内容.
荀子谓“性者,天之就也;情者,性之质也;欲者,情之应也”(«荀子正名»),

“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”(«荀子正名»),认为人性内容就是人之情与欲,这
是将人性理解为人之生理属性.为此,荀子还对此作了论证,认为“情”与“欲”之
所以是人性之内容,是因为“情”出自于“性”,是性之喜怒哀乐;“情”是人性的本

质的显现,而“欲”又是“情”的发显,“情”对外界的反应.正因为如此,徐复观先

生才说:“荀子虽然在概念上把性、情、欲三者加以界定;但在事实上,性、情、欲,
是一个东西的三个名称.而荀子性论的特色,正在于以欲为性”〔６〕.也正因为如

此,荀子有时“性”“情”连用,乃至视“情性”为复合词,同时认为人之“性”就是人

之“情性”:“今人之性,饥而欲饱,寒而欲暖,劳而欲休,此人之情性也”(«荀子
性恶»).这是认为人性就是人的“情性”,具体说来就是人之“饥而欲饱,寒而欲

暖,劳而欲休”的感官欲望或曰生理欲求.正因为人性的内容是情、欲,是感官欲

望、生理欲求,所以,荀子认为人性表现为“饥而欲食,寒而欲暖,劳而欲息,好利

而恶害”(«荀子荣辱»),“食欲有刍豢,衣欲有文绣,行欲有舆马”(«荀子荣

辱»),“目好色,耳好声,口好味,心好利,骨体肤理好愉佚”(«荀子性恶»),涵括

衣食住行等多方面的生活需要,包括口、耳、目、体等多个感官的欲求.
此外,荀子还说:“人生而有知”,“凡以知,人之性也;可以知,物之理也”(«荀

子解蔽»),认为人性的内容除了情与欲之外,还有人之认知能力,因为人之认

知能力是先天的.为什么人之认知能力是先天的? 荀子作了论证.他说:“今人

之性,目可以见,耳可以听.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,可以听之聪不离耳,目明而耳

聪,不可学明矣”(«荀子性恶»),“目辨白黑美恶,耳辨音声清浊,口辨酸咸甘

苦,鼻辨芬芳腥臊,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,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,是无待而然者

也”(«荀子荣辱»),“心生而有知”(«荀子解蔽»).这是说,作为人性内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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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认知能力包括感性认知能力和理性认知能力,其中,感性认知能力是耳、目、
鼻、口等感性认知器官生而就有的,理性认知能力是“心”这种理性认知器官生而

就有的.既然人之认知能力是人生而就有、与生俱来的,属于先天就具备的东

西,当然属于人性的内容.不过,荀子出于论证人性“恶”的需要,对于人性中关

于认知能力这一内容没有作过多的论述,并且,其在论证人性恶之时,对此还是

回避的.这么看,在荀子那里,人性的内容客观上包括人之情、欲与人之认知能

力,但是,主观上,荀子只认可情、欲为人性的内容.

三、人性的道德层面:人性恶

孔子仅有“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”(«论语阳货»).单从此句来看,无法判断

孔子是否将人性问题作为道德问题来解读,但是,至少可以看出,孔子没有将人

性问题直接限制在道德领域.不过,自孔子以后,儒家则将人性问题始终限定为

道德问题.于是,从道德层面审视人性而有人性之善、不善、恶等等说法.
根据王充«论衡本性»的记载,孔子的弟子虙子贱、漆雕开以及孔子的二传

弟子世硕、公孙尼子就是把人性问题作为道德问题而论述人性之善恶的.且看

«论衡本性»的记载:“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,举人之善性,养而致之则善

长;恶性,养而致之则恶长.如此,则情性各有阴阳,善恶在所养焉.故世子作

«养性书»一篇.虙子贱、漆雕开、公孙尼子之徒,亦论情性,与世子相出入,皆言

性有善有恶.”这里,我们对虙子贱、漆雕开、世硕、公孙尼子等的人性论不作具体

解读,也不据此推断孔子是否也有人性善恶的思考,单就他们“皆言性有善有恶”
而言,可知,他们对人性作了道德判断,认为在道德层面人性有善恶之分;“性善”
“性恶”之说早已有之,不必等到孟子、荀子之时.

在此顺便请教一下林桂榛先生.林先生说:“«荀子»‘性不善’在西汉末年的

简书编校缮写过程中被改为‘性恶’”〔７〕,并且作了论证.既然如此,«孟子»在“西
汉末年的简书编校缮写过程中”,其所记载的告子的“性无善无不善也”以及儒家

内部其他学派的“性可以为善,可以为不善”“有性善,有性不善”(«孟子告子

上»)等等文字,为什么没有被改? 其中的“性不善”“不善”依然能够保留? 还要

请教的是,对“简书编校缮写”,应该是把不同版本的文字作比较,最后选择较为

合理、确切的文字,这文字本身也是作者原有的.这么说,假如«荀子»中既有“性
恶”,也有“性不善”,被整理者统一校订为“性恶”,或许是一条不太充分的理由,
但是,篡改别人的文字,在«荀子»中没有“性恶”的情形下,硬把«荀子»中的“性不

善”统统改为“性恶”,违反最起码的编校常识,也违背最起码的职业操守,是不可

能的.再说,编校者连«荀子»中“性不善”这样的重要观点都敢改成“性恶”,岂不

是篡改? 那么,还有什么文字不敢改呢? 这样的话,«荀子»作为荀子著作在被编

校缮写过后还能有多少可靠性? 还有,编校者既然敢于改动«荀子»中的文字,甚
至是关键性的文字,那么,先秦其他著作在被“编校缮写过程中”就有可能同样会

被改动.这意味着先秦著作被整理后或多或少都被作伪,遗憾的是,究竟哪些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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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动、哪些是伪的我们还不知道,因为没有任何参照物.这么说,林先生用先秦

著作«论语»«孟子»«庄子»«墨子»«管子»等的文字作依据,论证“先秦诸子

‘善———不善’对讲属通见”〔８〕,就更是不能成立的,也许本来是“善———恶”对讲

属通见,被篡改了呢.退一步说,就算“先秦诸子‘善———不善’对讲属通见”,也
不能证明荀子就不能提出性恶论,不能以善、恶相对.伟大的哲学家之所以伟

大,就在于其不会墨守成规,就在于其勇于创新啊.只有小儒规规,才裹步不前.
由于人性问题被看作道德问题,孟子对人性作道德判断,认为人性“善”.孟

子曰:“人性之善也,犹水之就下也.人无有不善,水无有不下”(«孟子告子

上»),即是以水之向下流动类比人性之善.为什么人性在道德层面是善的? 因

为孟子所谓的人性的内容是仁义礼智,是人的道德属性,而不是人的生理属性,
同时,顺性而为也就是顺仁义礼智而为、顺道德而为,而不是顺生理欲望而为,其
行为对他人、对社会不仅不造成伤害,而且有益,所以,孟子认为人性在道德层面

是善的.这是说,无论是从人性的内容———仁义礼智,还是从顺性而为的效

果———对他人和社会有益来看,人性都是善的.告子批评孟子的性善论,反对孟

子“以人性为仁义”(«孟子告子上»),就是从否定孟子的人性的内容入手的.
荀子同样从道德的层面审视人性,对人性作道德判断.由于荀子对人性中

的认知能力、人性的认知属性并不重视,甚至采取回避态度,其对人性的道德判

断是基于人性中的情与欲、人性中的生理属性而作的判断.在荀子看来,“凡语

治而待去欲者,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;凡语治而待寡欲者,无以节欲而困于

多欲者也.有欲无欲,异类也,生死也,非治乱也.欲之多寡,异类也,情之数也,
非治乱也”(«荀子正名»).这是说,人性的内容是情与欲,人是欲望的存在,因
此,试图通过简单的“去欲”“寡欲”的手段治理好国家是不可能的,再说,人之欲

望的有无、情与欲的多寡,与国家的治乱没有内在联系,更不是国家治乱的原因.
在此意义上,作为人性内容的情、欲自身在道德层面是没有善恶可言的.可是,
荀子认为情、欲本身虽无善恶之可言,但是,顺性而为也即意味顺情、欲而为,顺
情、欲而为就是纵情纵欲,任其泛滥,其行为对他人、对社会会造成伤害,也即人

性的实现、情与欲的满足会有害于他人、有害于社会,所以,从顺性而为的社会效

果来看,人性的实践在道德层面是恶的.
我们且看荀子的具体论证:“今人之性,生而有好利焉,顺是,故争夺生而辞

让亡焉;生而有疾恶焉,顺是,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;生而有耳目之欲,有好声色

焉,顺是,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.然则,从人之性,顺人之情,必出于争夺,合
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.故必将有师法之化,礼义之道,然后出于辞让,合于文理,
而归于治.用此观之,然则人之性恶明矣,其善者伪也”(«荀子性恶»).这里,
荀子的意思是说,人性乃是人之情与欲,由情与欲而有物质层面的好利、心理层

面的对他人的妒恨、生理层面的对感官欲望的追逐,顺性而为无外乎就是放纵

情、欲,争夺名利,伤害他人,淫乱无理,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辞让、忠信、礼义等社

会与道德规范的丧失,社会固有等级、秩序的破坏,所以,人性在其实践过程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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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道德层面是恶的.
由荀子上述的关于性恶论的具体论证,我们还可以看出,荀子论证人性在实

践过程中、在道德层面是恶的,意在由此而论证“师法之化,礼义之道”特别是“礼
义之道”存在的合理性.通观«性恶»全篇,无不是通过“人之性恶”,论证“礼义之

道”也就是“礼”的存在的合理性.可以说,荀子的性恶论是为其礼治思想服务

的,这里不作赘述〔９〕.
进入新世纪以来,由于周炽成先生等的积极推动,荀学研究渐成显学,荀子

人性论研究成为其中的热点,有关荀子人性论的学术争论就是正常的了.我对

荀子人性论研究中的性朴论与性恶论之争关注许久,一直犹豫不决,迟迟不愿参

与论争,原因在于学术环境不是十分纯洁,有的学术争论最后居然会演变成所谓

“恩怨”.而今之所以写此文,是因为周炽成、林桂榛二先生都是儒雅之士,并且,
周先生是我读博时的学长,向二位先生请教不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.此文初稿

写成后,我曾同周先生联系,对他以荀子的“性朴论”否定荀子的“性恶论”的观点

表达不同的看法,周先生表示乐于看到我的批评.令人痛心的是,两年后的今天

修改此文,周先生已英年早逝.此文的发表也算是对周先生的怀念吧.
荀子的人性论从人性本质的层面看可以说是“性朴论”,从人性内涵的层面

看则是情、欲论,从人性的价值指向、从道德层面看才是性恶论.由于儒家将人

性问题看作道德问题,所以,荀子人性论的性恶论之说才被广泛接受.周、林二

先生立足于荀子人性论中的“性朴”之说否定荀子人性论中的“性恶”之说的存

在,不足为据.
此文发表后,如有学者反驳,我不太可能回应.因为我对荀子人性论的理

解,就到这个程度,不太可能再有新的观点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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